附件1

自流井区人才引进暂行办法
为积极推进人才强区战略，规范人才引进工作，大力吸引优秀人才到我区创业、工作，为“三中心一新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政策、《自贡市人才发展“十二五”规划》（自委发〔2011〕22号）和自流井区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1章 总  则
第2章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引进人才是指从区外引进具有一定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自愿来我区工作的各类人才。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区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以及按属地原则由本区进行管理和服务的企业或其它单位。
第三条  建立政府主导、用人单位为主体、双方共同协商、方式多种多样的人才引进管理模式。人才引进工作由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区委组织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各主管局和行业归口管理部门负责本系统的人才引进工作，各乡镇、街道负责管理本辖区内的人才引进工作，用人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章  引进对象
第四条  引进对象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二）国家和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三）市委、市政府表彰的各类人才、优秀专家；
（四）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
（五）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研究生；
（六）有特殊专长和技能的高级技师、省级工艺大师及其它各类人才。
我区引进的人才，除属于以上人才的范畴外，且必须是我区最近一次发布的人才引进目录内的人员，原则上年龄在45周岁及以下。对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紧缺、急需的人才，可适当放宽引进人才的条件。
第五条  引进人才的重点：城市建设与规划、园区管理、工业经济、金融、商贸、旅游、现代物流、社会工作、卫生、教育、艺术等专业，且确有专长或技能并推动生产、科研、社会事业发展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和社会工作人才。

第三章  引进方式和程序
第六条  引进人才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调入（聘用）方式引进到我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包括录用、聘用等；另一种是以柔性流动方式引进，主要包括临时聘用、借用、兼职、顾问、人才派遣（租赁）、智力服务、技术入股、投资兴办实体、合作开发、技术咨询等。
第七条  用人单位每年12月份将下一年度人才引进计划报区委组织部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主管部门和行业归口管理部门的，由主管部门和行业归口管理部门汇总后报），区委组织部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制定《自流井区人才引进目录》，报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向社会公开发布。
第八条  引进人才程序。
（一）用人单位或主管部门和行业归口管理部门对拟引进的人才进行初审；
（二）区委组织部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综合鉴定评价；
（三）符合条件的，提交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批。
（四）用人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与引进人才签订工作合同，办理引进手续，确定劳动、人事关系。
第九条  对重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也可以采取借调、兼职、顾问、定期服务或科研和技术合作等柔性流动方式来我区工作，期间可不迁入户口，不转关系。

第四章  引进人才待遇
第十条  实行引进人才补贴制度。凡根据工作需要主动引进人才落户的，在完成年度协议目标基础上，经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批逐年给予一定补贴。
（一）引进国家级专家落户并服务五年以上的，五年内分五次按1:2:2:2:3比例给予每人总额度20万元的补贴。
（二）引进省级专家落户并服务五年以上的，五年内分五次按1:2:2:2:3比例给予每人总额度为8万元的补贴。
（三）引进研究员，教授，主任医、护、药、技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教师（含中学特级教师），研究馆员，国家级教练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以及经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属于同层次的经营管理人才、技能型人才、其他实用型人才等落户并服务五年以上的，五年内分五次按1:2:2:2:3比例给予每人总额度为3万元的补贴。
（四）引进副研究员，副教授，副主任医、护、药、技师，高级工程师，副研究馆员，高级教练，高级讲师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以及经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属于同层次的经营管理人才、技能型人才、其他实用型人才等落户，可解决2年过渡性住房。
（五）引进到我区工作的人才，具有博士学位和博士研究生学历的，经区人才办审核后，每月发给岗位津贴1000 元；具有博士学位而不具备研究生学历的，每月发给岗位津贴500元；具有硕士学位和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每月发给岗位津贴300 元；仅有硕士学位，无研究生学历的，每月发给岗位津贴200元。
以上补贴和津贴的发放，按现行财政供养渠道，由用人单位解决。
第十一条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业技术和学术带头人可以每年由区财政部门安排一定科研经费。
第十二条  对特别优秀的人才，可不受年龄、学历、职称的限制，经由区委、区政府审定后，实行“一人一议”的办法确定优惠政策。
第十三条  引进人才来我区创业、工作，凭区人才办出具的人才引进证明，可由相关部门协助解决教育、医疗、落户、配偶就业、子女就学等方面的困难。
第十四条  引进人才的企事业单位，应按有关规定为其办理基本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等社会保险。

第五章  考核管理
第十五条  引进人才进入我区工作，服务期限一般不少于5年，试用期一年。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和引进人才均应履行合同或协议，如用人单位违反合同或协议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引进人才因个人原因未履行引进协议，由其用人单位或牵头单位提出意见，经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取消其享受的相关待遇，并向用人单位及区政府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  履行合同或协议中发生纠纷时，由区人才工作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协调，协调不成的，交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仲裁。
第十八条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引进人才应控制在编制范围内，个别岗位急需引进的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副高级以上职称人员，报请编制部门同意后，可暂作超编引进，再限期消化。
第十九条  建立以业绩为主要内容的人才考核评价体系，对各类引进人才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评价，考评结果作为职务晋升、兑现补贴、实施奖励的依据。
第二十条  建立引进人才定期报告、考核评价、跟踪管理制度。用人单位要将引进人才创新创业、工作服务情况，定期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告；对离开我区的引进人才，要及时作出情况说明。
第二十一条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建立高效的人才信息反馈机制，建立引进人才信息库，及时分析人才结构和人才流动状况，根据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对引进人才的专业、年龄结构等情况进行宏观调控，并指导用人单位办理引进手续。
第二十二条  区财政部门要积极为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的各项经费提供好保障，将引进、激励和培养使用人才等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同时做好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有关费用的核拨和跟踪检查工作。
第二十三条  建立人才使用责任制。用人单位和各级领导对人才在政治上要爱护、工作上要支持、使用上要公平、精神上要激励，要为人才干事创业创造宽松的环境和条件。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要增加人才使用方面的内容，对压制人才、浪费人才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给予批评，用人单位主要领导和负有直接责任的分管领导不能评为称职以上等次；对关心和爱护人才，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用人单位和领导干部，要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四条  由区委、区政府定期组织引进人才召开座谈会，畅通引进人才为我区社会经济发展建言献策的渠道。同时，加大引进人才的交流活动，提高引进人才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暂行办法由区委组织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暂行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bookmark: _GoBack]
